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2016〕 08 号
    当事人：武必财，男，汉族，小学文化，现年42岁，居民身份证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目前在盈江县昔马镇从事水果零售及货运服务，联系电话: ***。                                            

    经查：当事人于2016年2月23日，在瑞丽市批发市场以单价为69.5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200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合计购价为13900.00元人民币，同日，当事人驾一辆蓝色双排座轻型货车（车牌号为云N***）欲将上述泰国产红牛饮料贩运至盈江县昔马市场销售获利，运输途中，因无任何商品进口手续，被陇川县户撒云南省腊撒边境检查站查获并移送我局调查处理，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货车上拉运的200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无任何进口手续和合法商品标识，该红牛饮料俗称泰国“力保精”，属2006年3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禁止进口商品。时至查获当事人尚未售出，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证据（一）：2016年2月23日，经当事人、见证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驾一辆蓝色双排座轻型货车（车牌号为云N***）贩运200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6年2月24日，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一份3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驾一辆蓝色双排座轻型货车（车牌号为云N***）贩运200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2016年2月24日，对当事人武必财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瑞丽市批发市场以139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200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欲贩运至盈江县昔马市场销售获利的事实经过当事人陈述。                                          

    证据（四）：2016年2月24日，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 “行车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五）：2016年2月23日，云南省腊撒边境检查站案件移送“移交案件登记表”“随案物品移交清单”二份2页，此证据证明部门移送案件之基本情况。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于2016年2月23日，在瑞丽市批发市场，以139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200件（每件24瓶）无任何进口手续和合法商品标识泰国产红牛饮料，欲销售获利的事实，违反了“2006年3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禁止进口商品第45号公告：自即日起，禁止进口泰国产(红牛）饮料”和《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第六条第（六）项“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生产、销售商品的；”的规定，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                                                   
    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态度诚恳，有改正错误之觉悟，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我局进行案件调查，违法行为对社会经济秩序影响甚微，且尚未获得违法所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具备从轻处罚之情形。                                         
    根据《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第十七条 “有本条例第六条第（六）、（七）项行为的，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没收生产、销售的伪劣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分别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200件（每件24瓶）泰国产红牛饮料；               

    2、罚款3000.00元人民币（叁仟元整）。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账户：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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